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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届中国食品安全年会?特别报道

11月7日上午，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
安全局副局长毕克新出席第十三届中国食品安
全年会开幕式并致词。

毕克新指出，国家质检总局是国务院负责
质量监督和检验检疫的主管部门，进出口食品
安全监管是质检总局的重要职责。近年来，随
着全球经济形势和贸易方式的变化，全球食品
安全形势面临新的挑战，我国进出口食品安全
形势也呈现“新常态”。一是进出口食品贸易快
速增长。自2004年起，我国进出口食品农产品
出现逆差，此后持续扩大。到2014年我国进出
口食品农产品总额1928亿美元，其中净进口额
高达502亿，进口食品已成为百姓日常的消费
品。二是全球食品供应链愈加复杂。“出口全世
界，进口五大洲”成为“新常态”。三是全球食品
安全问题多发。甚至一些全球知名食品企业和
以食品安全著称的国家或地区也曝出食品安全
问题。四是非传统食品安全问题突显。核污
染、恐怖事件等都成为百姓和政府关心的新的
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

毕克新强调，新修订并于10月1日正式实施
的《食品安全法》进一步强化了进出口食品安全
监管。第一是更加突出生产经营者质量主体责
任。新法明确规定，进口食品的进口商及其境
外食品生产企业和出口商是进口食品安全的第

一责任人，应当保证向我国出口的食品符合我
国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进口
商应当建立对境外出口商和生产企业的审核制
度，审核不合格的，不得进口。第二是进出口食
品安全监管责任更加明确。新法明确规定，出
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对进出口食品安全实施监督
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食品进口后
在国内生产、销售、餐饮环节的监督管理。同
时，要求两部门建立通报联动机制。第三是进
出口食品安全监管措施更加严格。新法要求对
输华国家和地区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实施评估审
查，对境外输华食品生产企业注册，将监管从境
内延伸到境外源头；在出口食品监管方面，要求
生产企业和出口商保证其出口的食品符合进口
市场的要求，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监管。
第四是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更加严厉。对进口商
未履行对境外输华食品生产企业和出口商审核
义务的，未建立进口和销售记录的，对存在风险
的进口食品未履行召回义务的，规定了更加严
厉的处罚规定。

毕克新表示，为贯彻《食品安全法》的最新要
求，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用“四个最严”保障
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重要指示，质检总局按照
“预防在先、风险管理、全程管控、国际共治”的原
则，建立了符合国际惯例、覆盖“进口前、进口时、

进口后”三个环节的进口食品安全全过程管理体
系。获准进口前，质检总局组织对输华食品国家
（地区）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进行评估和审查，对境
外输华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实施注册，对输华食品
境外出口商和境内进口商实施备案。进口食品抵
达中国口岸时，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和风
险管控，对问题产品严格处置并发布风险预警。
检验检疫机构还要求进口商建立进口食品的进口
与销售记录，完善进口食品追溯体系，实施进口食
品生产经营者不良记录、进口商约谈制度。

毕克新指出，通过多年努力，我国进出口食
品安全监管取得良好成效，未发生重大进出口
食品安全问题。下一步，质检总局将以新《食
品安全法》实施为契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强化责任意
识，以从严的决心，从严的标准和从严的举措
创新监管，依法监管，建立完善监管体系，落实
各方责任，切实履行好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管职
责，助推食品安全战略实施，保障百姓“舌尖上
的安全”。

毕克新表示，食品安全年会已成为食品安
全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监管部门、企
业、消费者组织、媒体和专家学者相聚在这里，
共商食品安全大计，为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共治发挥着重要作用。

11月7日上午，海关总署监管司副司长李
伟出席第十三届中国食品安全年会开幕式并
致词。他表示，食品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
头等大事，今年10月1日新《食品安全法》以
法律形式固定了监管体制改革成果，进一步
完善了监管制度和机制，为最严格的食品安
全监管提供了法律保障，充分体现了党中央、
国务院、全国人大对食品安全工作和人民健
康福祉的高度重视。

李伟介绍，今年以来，海关总署认真落实
国务院有关工作部署及 2015年食品安全重
点工作安排的相关要求，一方面深化改革、
促进便利，另一方面加强监管、严管链条，保
障进出口食品“管得住、通得快”；同时开展
了一系列以粮食、冻品等为重点的打击走私
专项行动。据统计，2015年1月1日至9月30
日,全 国 海 关 共 监 管 进 口 食 品 贸 易 总 额
1339.7亿美元，同比增长 29.8%，监管出口食
品贸易总额 581.2亿美元，同比下降 7.8%；全
国海关共侦办走私食品、刑事案件379起，案
值 188.7亿元，涉嫌偷逃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22.4亿元，涉及货物包括大米等粮食类、肉类、
海产品等。

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海关总署主要采
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主动参与，积极配合。海关总署积极
履行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成员职责，主动参与
配合主管部门的相关立法、宣传、情况报送等
工作，及时报送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十二五”规

划工作总结，贯彻落实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食
品安全的重要批示，积极参与全国食品安全周
宣传活动。

二是深化改革，促进便利。海关总署积
极推进通关作业无纸化、区域通关一体化、关
检合作“三个一”等多项通关作业改革，为食
品进出口提供通关便利。这些改革简化了海
关通关监管手续和流程，提高了海关通关监
管效率和效能，降低了企业通关成本和费率，
为通关和贸易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化
条件，企业充分享受到海关改革优惠，实现了
海关与企业“双赢”的改革目标。此外，海关
还实行24小时预约通关、提前申报、集中申报
等多项通关便利举措，为企业进出口食品营
造良好的通关环境。

三是加强监管，严管链条。海关总署将
加强食品进出口监管的要求和措施落实到
海关通关监管、稽查、风险分析、贸易管制、
缉私等各个部门和作业环节。第一个方
面是加强正面监管，将食品类商品作为海
关重点监管商品，通过采取加强规范申报
管理、加大风险分析力度等有效措施，进
一步加大对报关单证及出入境货物通关单
的审核力度，充分发挥大型集装箱检查设备
等高科技设备的作用，强化对进出口食品
的日常监管；充分发挥口岸一线的监管作
用，对手续齐全的进出口食品，特别是水
果、蔬菜、海鲜等易腐易变质食品，安排专
人专岗，在监管到位的前提下快速办理通

关手续。第二个方面是加强统计分析，重
点强化对粮食、肉类、冻品等敏感食品进出
口监测预警，加强与相关部委信息的交流
和沟通，开展专项调研及深入分析，及时
总结上报我国食品进出口运行状况及值
得关注的问题。第三个方面是加强风险
处置，对进出口食品数据进行分析排查，
及时梳理相关数据，确定重点企业、查找
风险点；重点研究已查获的案例，汇总提
炼 风 险 要 素 ；加 大 对 进 出 口 粮 食、肉类、
冻品等敏感食品的重点企业和商品的风
险分析和布控力度。

四是突出重点，严厉打击走私。今年以来，
海关总署部署全国海关开展为期一年的打击走
私“五大战役”行动，其中一项重要“战役”就是
以粮食、食糖、肉类走私为打击重点，对重点渠
道、重点领域、重点区域走私农产品违法犯罪活
动实施精、准、狠打击，并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质检总局共同合作，重点打击肉类、冷冻
食品的走私力度，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切实发
挥海关在促进现代农业持续健康发展、完善国
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和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
方面的重要作用。

李伟最后表示，今后海关将继续积极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食品安全的相关部署，认真
履行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成员的职责，将加强
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管作为一项重要的日常工
作，真正在进出口环节为国家、为人民把好食品
安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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